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引进高层次人才
一、学校简介
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坐落在苏州国际教育园（北区），南依层峦叠翠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，东临风光秀丽的石湖景区，湖光山色、清秀宜人。学校是一所隶属于江苏省教育厅的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，2007年通过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，2015年被江苏省教育厅确定为江苏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。
学校现有电子商务与物流学院、会计与国贸学院、机电与信息技术学院、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、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、体育与军事教学部、国际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等9个二级教学单位，形成以管、工类专业为重点，以经贸服艺类专业为品牌，文、理、工、经、管、艺为主体的多科性专业体系。学校现有师生员工万余人，拥有一支结构合理、专兼结合、素质优良的“双师型”师资队伍。
学校以“育厚德之人，炼强技之才”为校训，立足专科层次高职教育，积极探索与实践高本相济的应用技术教育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的能力，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面向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第一线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努力建成与区域经济高度融合的高水平、特色鲜明、高本相济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。
热忱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队伍！
二、引进计划
（一）岗位表（B）（报名截止时间：2018年6月30日）
	编号
	招聘单位
	招聘岗位名称
	人数
	学科、专业
	学历学位
	其他资格条件

	1
	电子商务与物流学院
	物流管理教师
	1
	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
	本科及以上
	[bookmark: _GoBack]具有教授职称，供应链管理方向

	2
	
	物流管理教师
	1
	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
	博士研究生
	供应链管理或企业管理方向

	3
	
	电子商务教师
	1
	经济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、国际商务
	博士研究生
	　

	4
	
	连锁经营管理教师
	1
	经济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、教育经济与管理
	博士研究生
	　

	5
	会计与国贸学院
	会计教师
	1
	工商管理、会计学、会计、审计、财务管理
	博士研究生
	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审计方向

	6
	
	国际贸易实务教师
	1
	国际贸易学、国际商务、国际贸易
	博士研究生
	　

	7
	机电与信息技术学院
	物联网应用技术教师
	1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、物联网工程、软件工程、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
	博士研究生
	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者，学位可放宽至硕士研究生

	8
	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
	人力资源管理教师
	1
	工商管理、公共管理、教育学
	博士研究生
	人力资源方向

	9
	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
	思想政治教师
	1
	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政治学
	博士研究生
	中共党员

	10
	高教研究所
	高职教育研究
	1
	高等教育学、职业技术教育学
	博士研究生
	　



（二）岗位表（A）（报名截止时间：2018年3月1日）
	编号
	招聘单位
	招聘岗位名称
	人数
	学科、专业
	学历学位
	其他资格条件

	1
	电子商务与物流学院
	电子商务教师
	1
	管理科学与工程，工商管理，国际商务，国际贸易，经济学、应用统计、计算机类等相关专业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

	2
	
	连锁经营管理教师
	1
	经济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、企业管理、技术经济及管理、应用统计等相关专业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

	3
	会计与国贸学院
	会计教师
	1
	会计学、会计、审计、财务管理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3年及以上企业会计工作经历。

	4
	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
	酒店管理教师
	1
	英语语言文学、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。

	5
	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
	思想政治教师
	1
	马克思主义理论、中共党史、思想政治教育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中共党员，3年及以上相关教学工作经历

	6
	体育与军事教学部
	体育教师
	1
	体育学、体育教育训练学、体育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
	羽网方向，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。



三、引进政策
1. 省属事业单位编制；
2. 博士研究生提供购房与安家补贴：10-30万；
3. 根据购房实际情况可免费提供校内过渡性公寓住房一套（使用2年）；
4. 科研启动经费：博士学位者，文科3万元，理工科5万元。
四、报考条件与应聘方式
(1) 报考条件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
2. 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团结同志，廉洁奉公；
3. 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，能从事教学、科研、管理一线工作；
4. 岗位年龄要求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岗位年龄要求在35周岁以下，即1983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；具有副高职称者，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，即1978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；具有正高职称者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，即1973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；
5. 应届毕业生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；
6. 具备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（详见引进计划）。
五、联系方式
通讯地址：苏州市虎丘区学府路287号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联系电话：0512-62910414、62910413
联系人：余老师、査老师
Email：szjmrsc@126.com,szjmrsc@163.com
学校官网：http://www.szjm.edu.c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15日

更多招聘信息，请扫码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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